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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

办法》”）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执业行

为准则》”）、《2021 年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

代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债权代理协议》”）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，

由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投行”）编制。编制

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2 年度审计报告、

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存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东方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编制方书面许可，

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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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发行人名称  

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

二、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

2021 年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简称“21 济

宁城乡债”）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注册（发改企业债券〔2021〕

166 号）进行公开发行，总额不超过 8.0 亿元。21 济宁城乡债于 2021

年 9 月 27 日发行，实际发行规模 8.0 亿元。 

三、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（一）发行人：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债券名称：2021 年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

债券（简称“21 济宁城乡债”）。 

（三）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8 亿元。 

（四）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，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

还条款，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4、5、6、7 年末，分别按照债券发

行总额 20%、20%、20%、20%、20%的比例提前偿还债券本金。 

（五）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

不计复利，逾期不另计利息。本期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以市场化方

式确定发行票面年利率。簿记建档区间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由发行

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。 

（六）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：本次债券以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的

方式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

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

所向机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公开发行。 

（七）发行方式：本次债券以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的方式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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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（国家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

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公开发行。 

（八）发行范围及对象：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对象

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、

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；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

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

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。 

（九）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

每年付息一次，本次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，即于 2024 年

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29 日分别偿付本金的 20%、20%、20%、20%

和 20%。最后五年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

款项自付息首日起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。 

（十）发行价格：本次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，平价发行。以 1,000

元为一个认购单位，认购金额必须是 1,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,000

元。 

（十一）簿记建档日：本次债券簿记建档日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。 

（十二）发行期限：本次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2021 年 9 月 28 日至

2021 年 9 月 29 日的 2 个工作日。 

（十三）认购托管：本次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式。投资者认购的

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本次

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；投资者认购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发行的本次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。 

（十四）发行首日：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，即 2021 年 9 月

28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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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起息日：自 2021 年 9 月 29 日开始计息，本次债券存续

期限内每年的 9 月 29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。 

（十六）计息期限：本次债券计息期限为自 2021 年 9 月 29 日至

2028 年 9 月 29 日止。 

（十七）计息方式：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本

次债券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

息。 

（十八）付息日：2022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29 日（如遇法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为上一个计息年度

的付息日。 

（十九）兑付日：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29 日（如遇法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。 

（二十）本息兑付方式：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，最

后五年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。本次债券本息的支付

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办理。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

由发行人向机构投资者披露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。本次债券设置本

金提前偿还条款，即自 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29 日（如遇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）分别按照债券发行

总额 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本次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机

构办理。 

（二十一）承销方式：承销团余额包销。 

（二十二）承销团成员：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，

分销商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（二十三）主承销商、债权代理人、簿记管理人：东方证券承销

保荐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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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四）监管银行之一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。 

监管银行之二：齐商银行济宁分行营业部。 

（二十五）债券评级：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，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。 

（二十六）增信措施：由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

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

（二十七）流动性安排：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1 个月内，发行人

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。 

（二十八）税务提示：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投

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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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债权代理人依据《管理办法》、《执业行为准则》、上

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《债

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，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、募集资金使用情

况、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、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，并督促发行

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、债权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，积极行

使债权代理人职责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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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业务及经营情况 

发行人主要经营业务主要包括工程代建业务以及贸易业务。发行

人作为任城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的投融资主体，承担着任城区基建的

主要任务，在建项目覆盖各种类型，项目储备较丰富。最近两年，发

行人的代建项目均为济宁市任城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主要包括

高铁配套设施、安置房等。此外，发行人还从事机械零部件销售业务，

主要由发行人原控股子公司山东凯泽重工有限公司负责。2021 年 3

月山东鑫融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划出，故其子公司山东凯泽重工有限公

司不再属于发行人合并范围控股子公司。 

最近两年，发行人提供的服务主要为高铁配套设施及安置房建设

等服务。最终客户主要是任城区财政局和山东济宁大运河文化产业开

发投资有限公司。山东济宁大运河文化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业

务是文化产业开发经营项目投资与管理、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投资

与管理、市政基础设施等，实际控制人为济宁市国资委，信誉和资质

良好，与发行人合作紧密，回款及时，不存在经营风险；发行人上游

主要是建设施工行业，发行人业务规模较大，在与上游供应商谈判过

程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。 

最近两年，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03,169.80 万元和 127,349.16

万元，其中委托代建业务、贸易业务占比最高，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

例分别为 93.06%和 97.98%。最近两年，发行人委托代建收入分别为

61,261.53 万元和 67,029.03 万元，2022 年度较上年度上升 5,767.50 万

元，升幅 9.41%。最近两年，发行人贸易销售收入分别为 34,747.62

万元和 57,751.01 万元，2022 年度较上年度增加 23,003.39 万元，增

幅 66.20%，主要系该业务为 2020 年度新增，2022 年度已逐渐成熟所

致。最近两年，发行人租赁及物业收入分别为 7,003.67 万元和 2,569.11

万元，2021 年度发行人新增房屋租赁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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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两年，发行人营业毛利润分别为 11,461.79 万元和 7,318.90

万元，毛利率分别为 11.11%和 5.75%。最近两年，发行人营业毛利呈

下降趋势，主要系发行人销售地砂业务和租赁及物业业务毛利波动较

大所致。营业毛利润中委托代建业务毛利润占比最高，最近两年，发

行人委托代建业务毛利润分别为 4,429.61 万元和 6,859.96 万元，毛利

率分别为 7.23%和 10.23%。 

二、发行人财务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1,504,309.55 万元，负

债总额 857,286.83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 647,022.72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

56.99%。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7,349.16 万元，净利润 10,954.37 万

元，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1,176.16 万元。主要财务数据见

下表： 

（一）合并资产负债表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流动资产合计 8,481,444,242.42 6,427,736,210.10 31.95%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6,561,651,279.96 6,362,655,092.10 3.13% 

资产总计 15,043,095,522.38 12,790,391,302.20 17.61% 

流动负债合计 3,966,600,667.04 2,974,463,107.40 33.36%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4,606,267,608.06 3,925,103,638.77 17.35% 

负债合计 8,572,868,275.10 6,899,566,746.17 24.25% 

股东权益合计 6,470,227,247.28 5,890,824,556.03 9.84% 

（二）合并利润表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营业收入 1,273,491,617.59 1,031,697,983.69 23.44% 

营业成本 1,200,302,566.44 917,080,057.80 30.88% 

营业利润 107,223,980.26 141,028,591.92 -23.97% 

营业外收入 118,592.81 340,770.07 -65.20% 

利润总额 107,319,817.01 141,369,354.64 -24.09% 

净利润 109,543,691.25 138,420,988.85 -20.8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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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并现金流量表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68,169,194.86 -2,656,400,714.98 -97.43%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510,942,199.58 -1,287,688,450.18 -60.32%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2,749,739.00 4,017,044,875.45 -84.25%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,638,344.56 72,955,710.29 -26.4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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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发行人经发改企业债券〔2021〕166 号文备案，于 2021 年 9 月

27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80,000.00 万元的公司债券，扣除承销费用后的

全部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划入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济宁分行和齐商银行济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用

账户。 

二、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“21 济宁城乡债”募集说明书，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

5.60 亿元用于济宁马场湖湿地生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，2.40 亿元用于

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截至本债权代理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

集资金用途的约定使用，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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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

发行人制定了债券相关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《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

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，对信息披露的内容、披露

标准、定期报告以及临时报告的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，并对信息披露

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、职责等进行了明确。

发行人按照法律法规、募集说明书约定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要求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。 

二、信息披露具体情况 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已进行披露事项如下： 

1、定期报告 

发行人根据公司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说

明书约定制作了《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

（2022 年）》，并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对 2022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披

露。此外，发行人还制作了《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

券年度报告（2022 年）》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对 2022 年年度报

告进行披露。 

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未出现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年

报及半年报内容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，会计师对年报均未出具

非标意见。定期报告内容均按照规定包含公司业务情况、重大风险提

示、公司基本信息、公司管理结构变化、相关中介机构信息、公司财

务和资产状况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、评级情况、增信机制、偿

债计划、偿债保障措施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情况。披露内容完整，符

合相关规定。 

2、临时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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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发行人先后披露了下列临时公告： 

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披露了《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

限公司 2022年累计新增对外担保余额超过 2021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

十的公告》。 

发行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

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》等法律法规，履行了债券存续期内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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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付意愿分析 

最近三年，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请见下表：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2020 年度/末 

流动比率 2.14 2.16 2.10 

速动比率 1.69 1.58 1.77 

资产负债率（合并口径） 56.99% 53.94% 41.34% 

资产负债率（母公司口径） 51.70% 54.80% 33.22% 

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，近三年末，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2.10、

2.16 和 2.14，速动比率分别为 1.77、1.58 和 1.69。公司的短期偿债指

标良好，短期偿债能力较强。 

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，近三年末，发行人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

别为 41.34%、53.94%和 56.99%，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

33.22%、54.80%和 56.99%，均有所提升，主要系发行人逐步拓宽融

资渠道，融资水平有所上升所致。截至 2022 年末，发行人资产负债

率保持合理水平，长期偿债能力较好。 

总体来看，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合理，资产负债率处于正

常且较低的水平，同时公司资产的流动性较高，公司的整体偿债能力

较强。公司作为济宁市任城区重要城市建设主体，是任城区基础设施

和土地整理开发建设和投资的重要主体，随着发行人业务规模的扩

大，其不断增长的营业收入为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提供了必要保证。 

2022 年度，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均已足额按期完成本年度

本息偿付。  

截至本债权代理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生产经营和重要财务指标未

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，偿付意愿较为积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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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

21 济宁城乡债（证券代码：2180406.IB, 184080.SH）已于 2022

年 9 月 29 日进行付息，在 2022 年 9 月 26 日（即付息日前三个工作

日），发行人已将 2022 年度应付利息及手续费足额按期划付至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要求的账户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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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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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有效性分析及重大变化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增信措施 

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投保”）

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及重大变化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“21 城乡债”的增信措施有效，未发

生重大不利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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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本

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，定期跟踪评

级每年进行一次，不定期跟踪评级由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认为

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，以及发行人的情况发

生重大变化时启动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6

月 26 日出具了《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

告》。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后，将通过中央

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向上海证券交易

所报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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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其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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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

变动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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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

在。 




